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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 

就仲裁程序相互协助保全的安排》(《安排》) 

指引 

 

本指引载列《安排》第二条第一款对仲裁和争议解决机构的资格要求、

申请为指定合资格机构所需的证明文件，以及有关指定的有效期。 

 

《安排》订明的资格要求 

 

2. 根据《安排》，以香港为仲裁地并由合资格机构或者常设办事处管理

的仲裁程序当事人，可向内地有关法院申请保全措施。《安排》第二条

第一款订明对合资格机构或者常设办事处的要求： 

 

  “(一) 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设立或者总部设于香港特别行政区，并

以香港特别行政区为主要管理地的仲裁机构； 

 

   (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在香港特别行政区

设立的争议解决机构或者常设办事处； 

 

   (三) 其他仲裁机构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设立的争议解决机构或者

常设办事处，且该争议解决机构或者常设办事处满足香港特别行政区政

府订立的有关仲裁案件宗数以及目标金额等标准。” 

 

根据第二条第一款第三项订定的标准 

 

3. 香港特区政府目前根据《安排》第二条第一款第三项订定的标准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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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该争议解决机构或者常设办事处已在香港设立 5年或以上，

而且在此期间持续经营管理仲裁案件的业务；及 

 

   (b) 在过去 3年内，该争议解决机构或者常设办事处管理以香港

为仲裁地的仲裁程序宗数不低于 3 宗，其中最少 1 宗的当事人为非香

港特别行政区的永久性居民或法人；及 

 

   (c) 在过去 3年内，该争议解决机构或者常设办事处管理以香港

为仲裁地的仲裁程序之目标金额的总数不少于 1,200万港元。” 

 

4. 以上根据《安排》第二条第一款第三项订定的标准日后可由律政司

不时更新并公布。 

 

提交证明文件 

 

5. 申请人应向律政司提供证明文件，证明其符合《安排》第二条第一

款的资格要求。所需证明文件包括但不限于： 

 

(i) 申请人根据旧《公司条例》(第 32 章)或新《公司条例》(第 622

章)或《社团条例》(第 151章)注册的文件或任何其他显示申请人

已经成立的证明文件副本； 

(ii) 申请人向公司注册处提交的最新周年报表，以及在提交最新报表

后的任何更新(包括董事局、注册地址、营业地点等的变更)； 

(iii) 关于《安排》第二条第一款第一项，显示申请人主要管理地的资

料如下： 

 申请人的管理架构，显示申请人的主要决定由谁作出，以及

该等决定在何地(在香港及／或其他地方)作出； 

 申请人的管理／决策机构的组成及该／该等机构成员的常住

地；以及 

 该等决定是否须经其他人／机构的监督／批准；如是，该

人 ／机构的名称及所在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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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证明文件须由常设办事处的秘书长／负责人／董事局主席或董事

局授权签署／提交。 

 

7. 律政司保留要求申请人提供其他资料或文件以支持其申请的权利。 

 

指定为合资格机构的有效期 

 

8. 指定为合资格机构或者常设办事处的有效期为由指定当日起计 2年，

期满后可再次提交申请。 

 

9. 如指定机构或者常设办事处提交的申请及其他用以支持其申请的

资料或文件所载的情况有变，以致可能影响其可否继续符合资格成为

《安排》第二条第一款所指的机构或者常设办事处，该等指定机构或者

常设办事处有持续责任须立即书面通知律政司。 

 

10. 如指定机构或者常设办事处在指定期间未能符合《安排》第二条第

一款的资格要求，律政司保留随时撤销有关指定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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